
龙华大浪某主体工程项目“8·8”一般
物体打击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 年 8 月 8 日，大浪街道某主体工程项目发生一起物体

打击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55 万元。2024 年

12 月 16 日，龙华区人民政府对《龙华大浪某主体工程项目

“8·8”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

报告”）进行了批复。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 号）

和《市安委办关于印发<深圳市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

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深安办

〔2023〕84 号）要求，龙华区安委办组织相关部门对 2024 年

龙华大浪某主体工程项目“8·8”一般物体打击事故防范和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具体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龙华区人民政府成立评估组，由区安委办牵头，从区住房

建设局、区应急管理局、大浪街道办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评

估组通过查阅文件、审查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围绕事故责

任追究、防范措施落实、教训吸取等方面开展评估工作：

（一）核实涉事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依据事故调查报告的处理建议，向区住房建设局、应急管

理局核实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罚落实情况。

（二）核实行业部门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对照事故调查报告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要求，通过查阅

事故警示教育、整治行动等记录，核实相关部门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

（三）检查涉事企业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参照事故调查报告要求，检查涉事企业整改措施落实情

况，查阅事后整改相关的会议纪要、自查自纠记录、警示会档

案、安全防范措施整改资料等。

二、事故责任单位及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组查阅相关处罚文书发现，各相关部门依据事故调查

报告及相关法律法规，对涉事责任单位及人员实施处罚，具体

如下：

（一）对责任单位的处罚情况

某装饰公司：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5 年 2 月 13 日对某装饰

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万元的行政处罚，该单位于 2025 年 2

月 25 日足额缴纳罚款，处罚事项履行完毕。

深圳某建设工程公司：区住房建设局于 2024 年 8 月 8 日对

深圳某建设工程公司作出红色警示 3 个月的决定。随后，区应

急管理局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对深圳某建设工程公司作出罚款



人民币 1.25 万元的行政处罚，该单位于 2025 年 1 月 26 日足额

缴纳罚款，处罚事项履行完毕。

佛山某建筑劳务公司：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5 年 1 月 16 日

对佛山某建筑劳务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 1.25 万元的行政处罚，

该单位于 2025 年 1 月 22 日足额缴纳罚款，处罚事项履行完

毕。同时，区住房建设局于 2025 年 2 月 20 日对佛山某建筑劳

务公司作出红色警示 3 个月的决定。

（二）对责任人员的处罚情况

刘某军（某装饰公司主要负责人）：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5

年 3 月 19 日对刘某军作出罚款人民币 29.5184 万元的行政处

罚，该责任人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足额缴纳罚款，处罚事项履

行完毕。

陈某敷（深圳某建设工程公司驻大浪某主体工程项目经

理）：区住房建设局于 2024 年 8 月 8 日对陈某敷作出红色警示

3 个月的决定。随后，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对陈

某敷作出罚款人民币 0.25 万元的行政处罚，该责任人于 2025

年 2 月 12 日足额缴纳罚款，处罚事项履行完毕。

刘某富（佛山某建筑劳务公司驻大浪某主体工程项目负责

人）：区住房建设局于 2025 年 2 月 20 日对刘某富作出红色警

示 3 个月的决定。

刘某阳（佛山某建筑劳务公司总经理）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5 年 1 月 16 日对刘某阳作出罚款人民币 0.2 万元的行政处



罚，该责任人于 2025 年 2 月 12 日足额缴纳罚款，处罚事项履

行完毕。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座谈询问、查阅资料发现，相关部门及涉事单

位针对事故暴露问题及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建议，迅速落

实整改，具体如下：

（一）某装饰公司整改落实情况

一是该公司对华南分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分别作出相应经济

处罚。二是组织项目相关人员召开事故反思及安全生产总结会，

从管理、人员操作、设备使用、环境因素等方面深层次分析事

故原因，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三是组织全员开展查

制度、查管理、查设备、查隐患、查措施、查违章、抓整改专

项安全检查活动，提升各级人员安全生产法规意识，完善各项

制度和措施，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二）深圳某建设工程公司、广东某建设咨询管理公司整

改落实情况

一是建设、施工、监理、分包等单位联合对项目进行复工

前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消除事故隐患，落实整改

措施。二是施工单位对项目部相关负责人、专业分包单位进行

相应的经济处罚。三是组织全员开展事故反思总结会议，分析

事故原因，总结事故教训，提高工人安全意识和防范技能。



（三）佛山某建筑劳务公司、深圳某科技公司整改落实情

况

事故发生后，一是组织全体工人召开事故反思总结会，提

升工人安全意识，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二是组织 51 名工人

在特区建工学校产业工人培训基地参加深圳市工程建设行业产

业工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专项培训课程。

（四）区住房建设局整改落实情况

该单位进一步梳理安全监管职责，强化在建工程施工安全

监督管理，一是组织辖区在建工地项目负责人开展事故现场警

示会，以事故教训警醒各企业，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落

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二是对涉事工地相关责任单位实施处罚，

警示其他工地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切实履行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消除事故隐患，压降建筑领

域生产安全事故。

四、存在的问题及整改建议

评估组认为，各相关部门已按事故调查报告要求落实责任

追究与警示教育工作，涉事责任单位也已吸取教训并积极配合

整改。为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建议各相关单位进一步强化

工地外来车辆安全监管，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材料吊运及装

卸的安全管理工作：

（一）严格外来车辆源头管控



建立外来车辆“一车一档”准入登记制度，结合项目实际

情况，全面落实材料车辆进场核验、装卸现场警戒布置、人员

安全技术交底、全程现场监管等安全管理措施，杜绝违章指挥、

违规操作等不安全施工行为。

（二）科学划定场内施工材料装卸专属区域

结合施工总平面布局，科学划定外来施工材料装卸专属区

域，采用护栏、警示带等物理隔离设施分隔施工区域与人员通

道，严禁外来材料车辆擅自驶入施工核心区域或人员密集区域。

（三）强化现场安全监管

在工地出入口、交叉路口等关键点位设置专职安全员值守，

引导外来车辆有序停放、规范装卸；外来车辆每次入场前，须

核查车辆制动系统、灯光、后视镜等安全装置性能，对违规操

作行为当场制止并记录在案，情节严重的，禁止其再次入场。

五、评估组评估意见

评估组通过核实责任追究、问询监管部门、检查涉事单

位，发现以下情况：

（一）各行政部门以区政府事故批复意见为指导、以相关

法律法规为依据，对涉事责任单位及人员作出相应处理；同

时，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安全监管职责，强化在建工程施

工安全及外来施工材料车辆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

（二）涉事单位已按事故调查报告要求落实整改措施，一

是组织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提升作业人员



安全意识。二是组织工人参加产业工人专项培训，提高工人风

险隐患辨识与应急处置能力。三是强化现场施工过程管控，及

时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

综上，评估组认为事故相关单位已落实事故调查报告及相

关文件要求的责任追究与事故防范措施，评估结果为通过。

龙华区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

2025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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